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第四节 所得税纳税审核方法 

三、不征税收入的审核 

（一）财政拨款 

（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一）财政拨款 

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1.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的，经符合审批权限的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收费，计入当年收入总额。按规定收取并上缴财政的作为不征税收入，于上缴财政

的当年从收入总额中减除；未上缴财政的部分，不得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行政事业性收费与政府性基金都是“过路财神”。并不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收入） 

 

企业取得的，符合规定的财政性资金。 

财政性资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

金，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

退税款。 

 

1.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均计入当年收入总额。 

2.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注：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执行规定： 

（1）符合不征税收入的财政性资金的条件（有文件，有办法，单独算）： 

①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②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③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2）符合条件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

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企业将符合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 5 年（60 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

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 6年的应税收入总额； 

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例题 1·简答题】（2015 年改）某高新技术企业 2023 年从政府部门取得 200 万元研发专项拨款，当年全部

用于新产品设计费支出，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科目单独核算归集。 

企业财务人员欲咨询该项拨款相关问题，假如您是负责该业务的税务师，请回答财务人员提出的相关问题： 

（1）该项拨款如果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应该同时符合哪些条件？ 

（2）将该款项作为应税收入处理，与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相比，哪种对企业有利，为什么？ 

 

（1）该项拨款如果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应该同时符合哪些条件？ 

【答案】 



（1）不征税收入的条件 

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财政性资金，凡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其条件为： 

①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②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③企业对该资金以及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2）将该款项作为应税收入处理，与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相比，哪种对企业有利，为什么？ 

【答案】 

（2）作为应税收入有利。 

如果作为不征税收入，其成本费用不得税前扣除，而且不得加计扣除； 

如果作为征税收入，不仅成本费用可以税前扣除，而且研发支出可以加计 100%扣除，可以多扣除 200万元，

因此作为应税收入处理对企业更为有利。 

 

四、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及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 

注：国债转让收益不免税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收益。 

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 

【提示】上述免税的投资收益都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

资收益。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提示】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

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例题 1·多选题】企业取得的下列收入中，属于免税收入的有（　）。 

A.转让股票取得的收入                   B.从境内非上市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分红 

C.接受县以上政府无偿划入的国有资产     D.接受股东赠与资产收入      E.国债利息收入 

【答案】BE 

【解析】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

益性投资收益；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5）对企业取得的 2009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例题 2·单选题】税务师受托对某企业投资收益税务处理情况进行审核时，发现其处理错误的是（    ）。 

A.将对居民企业投资的分回利润作为免税收益申报 

B.将持有 2年以上居民企业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息作为免税收益申报 

C.将购买国库券的利息作为免税收益申报 

D.将购买 S公司债券的利息作为免税收益申报 

【答案】D 

【解析】选项 AB：属于符合条件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选项 C：国债利息收入属于免税收入；选项 D：

公司债券利息收入没有免税优惠。 



【例题 3·简答题】2022 年 A 企业在年度决算报表编制前，委托事务所进行汇算清缴的审核。税务师发现情

况如下： 

（1）当年 4月收到从其投资的境内未上市居民企业 B公司分回的投资收益 5万元，A企业认为该项属于免税

项目。 

（2）当年 1月 4日，购买了上市公司 C公司的流通股股票，6月 10日，收到 C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2万元，

A企业认为该项属于免税项目。 

 

（3）将对 D 企业的一项长期股权投资对外出售，取得了处置收益 30 万元，并计入了“投资收益”科目，A

企业认为该项也属于免税项目。 

要求：请判断 A企业上述做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2012年改） 

【答案】 

（1）做法正确；按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是

免税收入。 

（2）做法不正确；因为居民企业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是不能享受免税优惠的。 

（3）做法不正确；将长期股权投资对外出售，属于股权转让行为，其取得的所得没有免税规定，应该并入应

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例题 4•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计入收入总额的有（ ）。 

A.转让专利权收入        B.企业取得的符合规定的财政性资金         C.债务重组收入 

D.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E.股东对企业的追加投资额 

【答案】ABCD 

【解析】（1）选项 A：属于转让财产收入；（2）选项 B：属于不征税收入；（3）选项 CD：属于其他收入。 


